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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投资单位价格公告（2025-05）

《中国证券报》（2025-05-07）

账户类别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日期 现金增利 优选全债 打新立稳 稳健配置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季季长红利 成长先锋 优势领航 盛世优选 盛世华彩 盛世嘉享

年金策略精选

2号

盛世优享 税延养老C

2025-04-01 17.1224 22.4793 15.0833 22.7667 12.6464 14.3290 14.4165 5.6570 40.7923 9.5930 11.9614 10.5171 10.8102 11.0766 10.0940 11.4387

2025-04-02 17.1242 22.5064 15.0884 22.7700 12.6674 14.3566 14.3897 5.6522 40.7941 9.7050 11.9649 10.5218 10.8157 11.0850 10.0976 11.4406

2025-04-03 17.1257 22.5578 15.1250 22.7644 12.5979 14.3333 14.1226 5.6095 40.4483 9.5161 11.9260 10.4961 10.7903 11.0681 10.0974 11.4511

2025-04-07 17.1076 22.5190 15.0603 22.4998 12.2725 13.7834 12.6529 5.2269 37.5814 8.3761 11.7252 10.3443 10.5457 10.9164 10.0969 11.4490

2025-04-08 17.1067 22.5408 15.0705 22.5428 12.1717 13.8314 12.7491 5.2911 38.0331 8.5031 11.7047 10.3309 10.5924 10.9312 10.0967 11.4497

2025-04-09 17.1085 22.5704 15.0835 22.5739 12.1996 13.9526 12.8870 5.3151 38.3441 8.8060 11.7223 10.3502 10.5994 10.9342 10.0965 11.4503

2025-04-10 17.1102 22.5746 15.0951 22.6193 12.2699 13.9858 13.2326 5.3829 38.8533 9.0761 11.7322 10.3854 10.6252 10.9567 10.1006 11.4519

2025-04-11 17.1114 22.5793 15.1010 22.6223 12.2893 14.0791 13.4644 5.4022 39.0616 9.3100 11.7399 10.3963 10.6301 10.9679 10.0963 11.4521

2025-04-14 17.1145 22.5997 15.1056 22.6449 12.3095 14.0964 13.6837 5.4217 39.2887 9.4264 11.7500 10.4110 10.6426 10.9690 10.0888 11.4537

2025-04-15 17.1150 22.5678 15.1056 22.6402 12.2970 14.1213 13.6978 5.4301 39.3106 9.3280 11.7546 10.4071 10.6427 10.9689 10.0886 11.4552

2025-04-16 17.1157 22.5679 15.1100 22.6297 12.2467 14.1607 13.5064 5.4304 39.2117 9.1243 11.7544 10.3904 10.6426 10.9627 10.0888 11.4568

2025-04-17 17.1153 22.5534 15.1114 22.6351 12.2293 14.1630 13.5272 5.4318 39.2545 9.1581 11.7552 10.3868 10.6421 10.9616 10.0879 11.4556

2025-04-18 17.1165 22.5519 15.1097 22.6321 12.2563 14.1242 13.4781 5.4403 39.2853 9.1869 11.7523 10.3928 10.6432 10.9625 10.0876 11.4559

2025-04-21 17.1219 22.5414 15.1077 22.6515 12.3021 14.1463 13.6712 5.4632 39.4841 9.3106 11.7690 10.4118 10.6569 10.9651 10.0901 11.4560

2025-04-22 17.1241 22.5540 15.1097 22.6677 12.2836 14.1931 13.7491 5.4726 39.5733 9.3208 11.7655 10.4155 10.6580 10.9677 10.0976 11.4573

2025-04-23 17.1241 22.5296 15.1025 22.6644 12.3167 14.2146 13.8504 5.4822 39.6641 9.5760 11.7727 10.4198 10.6554 10.9765 10.0970 11.4563

2025-04-24 17.1241 22.5130 15.0974 22.6533 12.2609 14.2004 13.7947 5.4781 39.6253 9.4468 11.7522 10.4068 10.6507 10.9720 10.0987 11.4552

2025-04-25 17.1246 22.5131 15.0923 22.6513 12.2740 14.2215 13.7596 5.4876 39.6535 9.4607 11.7499 10.4102 10.6523 10.9696 10.0984 11.4554

2025-04-28 17.1273 22.5086 15.0887 22.6406 12.2615 14.2515 13.7321 5.4775 39.5738 9.3911 11.7497 10.4045 10.6489 10.9700 10.0978 11.4564

2025-04-29 17.1280 22.5249 15.0887 22.6510 12.2922 14.2670 13.7316 5.4707 39.5657 9.4066 11.7560 10.4136 10.6472 10.9727 10.0994 11.4566

2025-04-30 17.1287 22.5423 15.0818 22.6611 12.3053 14.2015 13.7964 5.4645 39.5851 9.6625 11.7622 10.4191 10.6453 10.9806 10.1084 11.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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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每一工作日进行各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值评估。 本次公告(2025-05)仅反映投资账户2025年4月01日-2025年4月30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5年06月04日。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

威海青岛中路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因经营需要，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威海青岛中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威海青

岛中路证券营业部” ）即将撤销并停止营业。 为保障您的证券交易、资金划转等业务的正

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威海青岛中路证券营业部客户将于2025年5月12日整体迁移至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威海海滨北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威海海滨北路证券营业部” ），并由威海海

滨北路证券营业部为客户提供后续服务；客户的账户信息、第三方存管银行、交易密码和

资金密码、交易方式、委托电话及所使用交易软件等均保持不变，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

受任何影响。

二、对不同意服务关系转移的客户，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5年5月12日，由客

户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至威海青岛中路证券营业部营业场所办理销户、撤销指定

交易及转托管等手续，欢迎您就近选择我公司其它营业网点落户。

三、如您对威海青岛中路证券营业部撤销及服务关系转移有任何疑问，可选择以下

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威海青岛中路证券营业部营业场所：

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岛中路-附106号-5

咨询电话：0631-5975536

威海海滨北路证券营业部营业场所：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海滨北路106A号威海国际商务大厦701-12、728、758、

715-19、小库（七楼整层）

咨询电话：0631-5313812

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持，对于营业部撤销给您带

来的不便，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与配合！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3586� � � � � � � � � �证券简称：金麒麟 公告编号：2025-022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价累计涨幅较大风险。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自2025年4月28日以

来，累计涨幅达36.89%，同期申万汽车零部件指数累计涨幅7.21%，同期上证指数累计涨幅0.64%，公司股票

短期涨幅高于同期行业涨幅及上证指数，存在市场情绪过热的情形，但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为汽车刹车片、汽车刹车盘、轨道交通制动片及工业制动产品，2024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3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8.46%；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17.01万

元，比去年同期减少30.81%。 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8.60%；实现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06.4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32.77%。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经营风险。

一、股价累计涨幅较大风险

1、 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28日、4月29日、4月3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公司已于2025年5月6日披露了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1）。 2025年5月6日公司股票再次涨停。

2、公司股票自2025年4月28日以来，累计涨幅达36.89%，同期申万汽车零部件指数累计涨幅7.21%，同

期上证指数累计涨幅0.64%，公司股票短期涨幅高于同期行业涨幅及上证指数，存在市场情绪过热的情形，

但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为汽车刹车片、汽车刹车盘、轨道交通制动片及工业制动产品，202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17.3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8.46%；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17.01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30.81%。 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8.60%；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7,506.4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32.77%。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经营风险。

三、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0496� � � � � �证券简称：精工钢构 公告编号：2025-060

转债代码：110086� � �转债简称：精工转债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精工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暨

转股停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引起的“精工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0086 精工转债 可转债转股停牌 2025/5/7 全天 2025/5/7 2025/5/8

● 调整前转股价格：4.86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4.87元/股

●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5年5月8日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153号）核准，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2�年4月22日公开发行了2,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

额为人民币20亿元，期限6年。 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3%、第二年0.5%、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

年1.8%、第六年2.0%，转股期限为自2022年10月28日至2028年4月21日止。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141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2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2022年5月2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精工转债” ，债券代码“110086” 。

根据《精工钢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和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精工转债”自2022年10月28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精工转债” 的初始转股

价格为5.00元/股，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自2022年6月16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4.96元/股；因

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自2023年6月13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4.92元/股；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

权益分派，自2024年7月1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4.86元/股。

二、调整转股价格的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在“精工转债” 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公司将按下述

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时：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格，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

股价格或配股价格，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格。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公司将按照最终确定的方式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

的公告，并在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的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的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

为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

变化从而可能影响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

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的内容及操作

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公司分别于2025年2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和2025年3月18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前次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将前次

回购股份用途由“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变更为“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 即同意公司

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22,766,035股公司股份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综上所述，本次“精工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

三、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及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因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精工转债” 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

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P1=（P0+A×k）/（1+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P1为调整后转股价。

P0=4.86元/股

A=� 4.39元/股（回购均价）

K=（-22,766,035/� 2,012,890,171）×100%=-1.13%

P1=（4.86+4.39×（-1.13%））/（1+（-1.13%））=4.87元/股。（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

根据上述规则，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精工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4.86元/股调整为4.87元/股，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将于2025年5月8日开始生效。“精工转债” 2025年5月7日停止转股，2025年5月8日起恢

复转股，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 � � � � � � � � � �编号：临2025-059

转债简称：精工转债 转债代码：110086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实施回购股份注销暨股份变动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2月28日召开第九

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和2025年3月1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前次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将前次回购股份用途由“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

股计划”变更为“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 即同意公司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22,766,035股公

司股份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在本次股份回购库存股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2,

012,890,171元变更为1,990,124,136元，总股本将由2,012,890,171股变更为1,990,124,136股。

● 股份注销日：2025年5月7日。

一、回购股份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2年10月1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22年度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价格不超过6.09元/股 （含）， 回购资金不低于5,000万元

（含），不超过10,000万元（含）。 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精工钢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81）和 2022年10月20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2-084）。

截止2022年11月3日，公司完成回购。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22,766,03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13%。 本次回购期间买入的最高价为 4.50�元/股、最低价为 4.16� 元/

股，成交均价 4.39�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99,988,602�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 11�月 5�日披露的《精工钢构关于回购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2-088）。

二、本次回购股份注销的实施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5年2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和2025年3月18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前次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将前次

回购股份用途由“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变更为“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 即同意公司

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22,766,035股公司股份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在本次股份回

购库存股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2,012,890,171元变更为1,990,124,136元，总股本将由2,

012,890,171股变更为1,990,124,136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1日和2025年3月19日

披露的《精工钢构关于变更前次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6）和《精工钢

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7）。

1、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安排

公司根据《精工钢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精工钢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

议议事规则》的规定，于2025年3月18日召开精工转债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同意公司注销前次回购股份暨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精工转债” 债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即精工

转债的债权人同意就公司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事项， 不要求公司提前清

偿“精工转债”债务及提供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9日披露的《精工钢构关于“精工转

债” 2025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8）。

2、其他债权人安排

公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了债

权人通知程序，于2025年3月19日披露了《精工钢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为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通

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截至申报期满，公司未收到其他债权人对本次回购股份注

销事项提出异议，也未收到其他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文件。

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递交了本次回购股份注销申请，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日期为2025年5月7

日，后续公司将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三、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变更及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012,890,171股变更为1,990,124,136股。 具体股权

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12,890,171 100 1,990,124,136 100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2,766,035 1.13 - -

股份总数 2,012,890,171 100 1,990,124,136 100

注：1、自2024年12月31日至2025年3月31日，共有人民币1,000元“精工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

转股数量为205股，公司总股本由2,012,889,966股变更为2,012,890,171股。

2、公司“精工转债”处于转股期，上述股权结构变动以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的股权结构表为准。

四、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项已经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决策和信息披露程序，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债务履行能力、 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影

响。 注销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股票代码：002728� � � � � � � � � � �股票简称：特一药业 公告编号：2025-028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一药业”或“公司” ）于2024年6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公司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7,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回购

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96元/股（含）。 本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

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

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公司股份的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4月30日，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购回公司股份13,729,

618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2.6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8.03元/股，最低价为6.79元/股，支付的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101,185,418.4元（不含相关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12.96元/股

（含）。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上市公司股

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

规定。 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

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回购，并在回购

期间严格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3392� � � � �证券简称：万泰生物 公告编号：2025-027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艾滋抗体尿液自检试剂通过WHO的

PQ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近日，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WHO” ）

出具的体外诊断预认证（PQ）确认函，公司的HIV尿液自检试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尿液抗体检测试剂

盒 （胶体金法）（英文名称：HIV� SELF� TEST� BY� URINE� –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Type-I� Urine� Antibody� Diagnostic� Kit� (Colloidal� Gold)）已通过WHO的预认证，被WHO列

入体外诊断产品预认证清单。 这是继公司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诊断试剂盒（酶联免疫法）及人类免疫

缺陷病毒（HIV� 1+2型）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通过WHO� PQ认证后，第三款通过WHO� PQ认证的

HIV检测产品，同时是全球首款获得WHO� PQ的HIV抗体尿液自检试剂盒。 标志着公司的产品性能及质量

管理体系再次获得国际认可。

WHO建议，每个可能存在感染HIV风险的人都应接受检测。感染HIV风险较高的人群应寻求全面且有

效的HIV预防、检测和治疗服务。 HIV感染可以通过简单且经济实惠的快速诊断检测试剂以及自我检测试

剂来诊断。 公司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尿液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作为自我检测试剂，具有非侵入

性、隐秘且方便用户操作的优点，有利于提高用户对HIV检测的接受度。这种基于尿液的自我检测方法能够

显著提高知晓自身HIV感染状况的人群比例，助力早期诊断，促使患者及时接受治疗，进而改善个人健康状

况，降低HIV的传播率。 公司将携手全球机构和组织，遵循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三个95%（即95%的感染

者通过检测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95%已诊断的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95%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感染者病

毒得到抑制）2030战略，持续为2030全球“终结艾滋病流行” ，保护人类健康，贡献中国力量。

二、获认证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尿液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英文名称：HIV� SELF� TEST� BY�

URINE� –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 Type-I� Urine� Antibody� Diagnostic� Kit�

(Colloidal� Gold)）

预期用途：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尿液样本中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HIV-1）抗体，可用于消费者自

测。

规格：1人份/盒，10人份/盒，50人份/盒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作为全球首款HIV抗体尿液自检试剂盒， 获得WHO� PQ认证意味着公司的HIV抗体尿液自检试剂盒

获得了国际权威认可，可直接参与联合国及全球多边机构的集中采购项目，覆盖更多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

将对公司开拓国际市场带来积极影响，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公司HIV抗体尿液自检试剂盒在境外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际政治局势变化、市场推广效果、当地政

策法规、市场环境变化及汇率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667� � � � � � � � � � � �证券简称：威领股份 公告编号：2025一046

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诉讼、仲裁事项涉案金额累计

达到《股票上市规则》第 7.4.2�条规定的信息披露标准。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诉讼、 仲裁事项涉案金额共计6,

177.34万元，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36,547.16万元的 16.90%。其中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作为被告的涉案金额为694.39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的涉案金额为5,482.95万元。 本

次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情况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附件《公司及合并

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累计诉讼、仲裁清单》。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诉讼或仲裁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仲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部分案件尚未执行完毕，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

理，并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根据诉讼、仲裁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06日

附件：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累计诉讼、仲裁清单

说明：本表仅列示涉案金额人民币200万元以上的案件

序号

收到法院相关材料

时间

原告 被告 案由 涉及金额（万元） 进展情况

1 2024.10.29

物翌实业（上海）有限

公司

张保同辉融资租赁 (天

津)有限公司、同辉融资

租赁（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

解除合同 323.78 一审阶段

2 2024.12.11

江西领能锂业有限公

司

宜丰县青腾矿产品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458.41 一审判决

3 2025.2.13

江西领能锂业有限公

司

余文枫、吕龙

（江西湘金矿业有

限公司股东）

买卖合同纠纷 605.50 一审阶段

4 2025.2.20

江西领能锂业有限公

司

上高县纳仁矿业有限公

司

买卖合同纠纷 283.21 一审阶段

5 2025.4.28

宜春领好科技有限公

司

赣州众诚信矿山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3601.62 一审阶段

小计： 5272.52

注：另有其他小额诉讼、仲裁案件共11�件涉及金额904.82�万元，均为涉案金额 200�万元以下的案件。

证券代码：600340� � � � � � � �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公告编号：2025-029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廊坊市固安科创中心二层会议室8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0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61,247,0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446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文学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到会， 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

事冯念一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2人，公司董事长王文学先生，董事陈怀洲先生、王葳女士，独立董事张奇峰先

生、谢冀川先生、陈琪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黎毓珊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6,632,737 99.1203 9,197,200 0.5536 5,417,150 0.326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95,432,573 86.7199 9,197,200 8.3575 5,417,150 4.922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亦鸣、韩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 报备文件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551� � � � � � � � � �证券简称：科威尔 公告编号：2025-035

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8/26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2,000万元~3,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81.1042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9647%

累计已回购金额 2,208.16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3.55元/股~34.1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回购

价格不高于人民币42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

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6日和2024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暨推动“提质增效重

回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和《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本次

回购方案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4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714%，回

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5.79元/股，最低价为23.55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1,474,225.92元（不包含印花税、交易

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811,0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647%，回购成交的

最高价为34.10元/股，最低价为23.55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22,081,570.5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

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88499� � � � � � � � � �证券简称：利元亨 公告编号：2025-031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2/28，由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裁周俊雄先生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2/27~2026/2/26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4,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413,421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8377%

累计已回购金额 38,585,686.77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1.97元/股~28.5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2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股票

回购专项贷款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公司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

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拟不超过人民币36.60元/股（含），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2月28日、2025年3月21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

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4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

413,4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837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8.50元/股，最低价为21.97元/股，支付

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8,585,686.7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6日


